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疫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员摸排随访 

与健康检测工作方案 

 

为贯彻“外防输入、内防反弹”策略，落实早发现、早报告、

早隔离、早治疗“四早”措施，控制疫情输入蔓延，根据省委领

导小组（指挥部）《全面做好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方案》

和《山东省核酸检测“应检尽检”工作方案》有关规定，制定本

方案。  

一、疫情重点地区范围 

疫情重点地区原则上是指 14天内发生本地病例（或无症状

感染者）或公布疫情中、高风险地区的地域。特殊情形需要进一

步明确范围的，由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办公室研判确定后另

行通知。 

疫情重点地区最后 1例病例（无症状感染者）报告 14天后，

或中、高风险地区降级为低风险区后，相关工作自动终止。 

二、摸排随访近期流动人员范围 

属于以下 3 种情形的人员，应纳入当地疫情防控体系并进

行随访检测： 

（一）集中摸排随访人员：有疫情重点地区本次疫情首例病

例（或无症状感染者）确诊前 14天内旅居史人员； 

（二）常态摸排随访人员：疫情重点地区疫情发生后，到达

本地前 14天内有疫情重点地区旅居史的人员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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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重点追踪随访人员：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、密接的密

接和一般接触者的人员。 

三、其他应纳入健康检测的本地人员范围 

疫情防控新冠病毒核酸检测“应检尽检”重点人员中有以下

情形的，应进行健康检测： 

（一）学校师生员工中，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 14天内

有疫情重点地区接触史的；  

（二）交通场站、宾馆酒店和大型商超等公共场所的服务人

员和社区、机关事业单位等工作人员中，14 天内有疫情重点地

区接触史的； 

（三）监狱、看守所、拘留所、强制隔离戒毒所、强制医疗

所等监所全体工作人员（包括警察、职工、辅警、医护人员、行

政管理等工作人员以及保洁、保安、司机、后勤、餐饮等服务保

障人员）和罪犯、羁押人员、戒毒人员、强制医疗人员等监管对

象中，14天内有疫情重点地区接触史的； 

（四）养老服务机构、儿童福利机构、民政精神卫生福利机

构、救助管理机构全体工作人员（包括行政管理、职工、医护人

员等工作人员与以及保洁、保安、司机、后勤、餐饮等服务保障

人员）和老人、儿童、残障人员等服务对象中，14 天内有疫情

重点地区接触史的。 

四、预警及启动人员摸排 

（一）人员信息梳理。以疫情发生地公布疫情信息为预警信

号，省和各地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联防联控与社会稳定组启动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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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员信息数据搜集，梳理排查线索，做好摸

排准备。 

（二）启动人员摸排随访。 

1.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根据疫情态势及研判意见，发布

行动指令。原则上，对集中推送的疫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员排

查线索，24小时内完成山东籍人员追踪随访、48小时内完成非

山东籍人员追踪随访；常态化推送的数据，做到当日接收当日

“清零”。摸排工作以联防联控与社会稳定组向各地推送的人员

排查线索为主线，同步开展社区主动排查。对经排查确认在本地

的人员，镇街（社区）疫情防控部门立即纳入当地疫情防控管理，

预约确定检测时间与地点，并将相关信息通报负责采样登记的

人员。 

2.对经核实已经离开本地且目的地为我省的人员，要向目

的地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联防联控与社会稳定组推送信息，并反

馈省联防联控与社会稳定组。 

3.对于被判定为密切接触者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和

一般接触者的人员，要在接到协查信息后 4 小时内向省疾病预

防控制中心（联系人：姚明国，联系电话：18563578549）反馈

追踪结果。对于追踪不到的，要立即通报当地公安部门协助追踪。 

4.对不配合隔离检测措施、不如实提供个人行程信息、隐瞒

不报，或有其他增加疫情防控风险行为的人员，列为疫情风险人

员，将其信息报送山东省电子健康码后台数据库。 

五、采样及健康检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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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健康检测安排。 

1.对中、高风险地区入鲁返鲁人员实行“2+1+7”，进行 2次

核酸检测（间隔 24 小时）、1 次血清抗体检测和 7 天健康监测，

血清检测标本要在离开中高风险区域 3天后采集。对中、高风险

地区人员检测采取单采单检，以便阳性结果符合。健康监测由镇

街（社区）疫情防控部门负责实施，每天早、晚进行一次体温测

量，并询问健康情况，一旦出现可疑症状（如发热、干咳、乏力、

腹泻、嗅觉和味觉发生改变等症状），立即向当地疾控机构报告

并送医疗机构诊治排查。 

2.对中、高风险地区以外的疫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员进

行 1 次核酸检测。对离开重点地区 7 日以上，且持 7 日内核酸

检测阴性报告或包含核酸检测阴性信息的健康码绿码人员，视

同在本地检测，不再进行检测。对低风险地区人员可按照单采混

检 5:1或 10:1方式进行混样检测。 

3.对密切接触者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和一般接触者

的检测管理按有关规定执行。 

上述事项，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另有安排的，按通知要

求实施。 

（二）采样及检测时间要求。 

1.疫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员纳入当地随访管理后，卫生

健康部门立即安排采样检测，原则上自发出指令后 24小时内完

成首轮核酸检测和抗体检测采样，间隔 24小时后进行第二轮采

样。检测实验室收到样本后 8小时内上报检测结果。省委领导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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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（指挥部）另有安排的，按通知要求实施。 

检测实验室发现核酸检测阳性结果时要立即报告，通知被

采样人员及时隔离和再次标本采集。 

2.密切接触者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在追踪到位后立

即采样，8小时内向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（联系人：姚明国，联

系电话：18563578549）反馈首轮检测结果，此后轮次的检测结

果即时反馈。 

3.对未按预约时间采样的人员，采样登记人员要将相关信

息及时反馈给镇街（社区）疫情防控部门，由其负责督促并安排

专人协调落实。 

六、信息管理与随访检测情况反馈 

（一）信息采集与录入。对纳入当地疫情防控管理的人员，

负责随访工作的公安干警要立即将相关信息录入省实有人口信

息系统；负责采样登记的人员要进一步核实采样对象姓名、身份

证号等信息，并录入省公共卫生快速填报系统“应检尽检”模块

或形成采样对象信息电子表。检测机构核对采样信息和结果检

测后，将检测结果录入省公共卫生快速填报系统“应检尽检”模块。 

（二）信息补录与备注。各地对社区摸排登记但不在省数据

库里的人员，要及时添加补录。对经核实已离开本省人员、近期

内未到过疫情重点地区人员、无法联系的人员要在数据库备注

栏内注明。 

（三）信息比对与反馈。各级公安与卫生健康部门要将排查

线索、随访登记信息与检测信息每日进行比对，及时发现未随访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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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检测人员，做到工作同步、数据匹配，每日工作动态“清零”。 

各地要使用信息化手段提高登记、录入效率，及时将检测结

果反馈受检人员，并与个人健康码衔接，为受检人员出行提供便利。 

七、组织实施与工作保障 

（一）健全完善工作机制。各地要成立疫情重点地区流入人

员随访检测工作专班，各级领导小组（指挥部）要明确 1名政府

领导负责指挥协调各个环节的工作，公安和卫生健康部门要明

确分管领导和负责摸排随访、采样检测的直接责任人。镇（街）

和社区（村）要成立由社区干部、公安干警和医疗卫生人员组成

的工作队，具体承担入鲁返鲁人员摸排与随访管理。用人单位要

为随访对象接受随访检测提供便利。对拒不配合随访管理、扰乱

疫情防控秩序的，要按规定采取强制措施。 

（二）合理设置采样点。各地要结合全域全员检测方案，按

照安全、就近、方便的原则，合理设置疫情重点地区入鲁返鲁人

员核酸检测采样点。原则上在摸排检测工作启动后的前 3天内，

每个镇（街）至少启用 1处采样点，确保采样人员在 30分钟内

能够抵达最近的采样点。如疫情重点地区流入人员持续增加，应

适当延长各采样点运行时间。在前期流入的“存量”人员采样任

务“清零”后，可适当关闭部分采样点，综合考虑人口、交通和

地理位置等因素每个县（市、区）继续开放不少于 3 处的采样

点，直至本次疫情结束。对人员数量较多、相对集中的单位，可

设立临时采样点，由单位负责落实场地和管理人员，卫生健康部

门安排流动采样人员集中采样。对行动不便的人员，由社区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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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负责联系卫生健康部门安排流动采样人员上门采样。 

采样点设置及现场采样、标本储存转运等按《山东省市域内

全员核酸检测工作指南》的有关规定执行。 

（三）加强检测机构管理。各地要统筹规划确定各采样点对

应的检测机构。一般人员的检测任务，公立医疗机构和疾控机构

应承担 70%以上。密切接触者、密切接触者的密切接触者、一般

接触者等重点人群由当地疾控中心承担。当规划确定的检测能

力不能按时完成检测任务的，由上级卫生健康部门协调，启动选

派检测队进驻或将样本外送至临近的其他检测机构。卫生健康

行政部门加强对检测机构的质控管理，安排人员巡回监督，及时

发现问题，查漏补缺，确保检测质量和信息反馈及时准确。 

（四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各市要严格按照省委领导小组（指挥

部）的文件和工作要求开展工作，除省里有特殊要求的工作外，

一律不得层层加码，不得额外增设隔离等附加措施。要妥善做好

工作信息上传下达，不得通过互联网、微信群、QQ 群、手机短

信等方式传输敏感信息和个人信息，也不得擅自对外发布相关

工作信息。要注意工作方式方法，为随访对象提供必要的便捷服

务，避免激化矛盾。要加强舆情监测，及时疏导不良情绪，为疫

情防控工作创造良好的氛围。 

 

附件：______市专班负责人信息 

 




